
德宏州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
（文号）

定价部
门

行业主
管部门

是否
涉企

是否行政
审批前置

是否涉进
出口环节

定价
方法

备注

交通
服务
收费

一、机动
车停放服
务收费

（一）公共文
化、交通、体
育、医疗、教
育等公共设施
配套停车场
（库、泊位）
具有垄断经营
牲停车场（库
、泊位）收费
。

1.医院停车收费：汽车0-60分钟内免费，超过
1小时不足4小时2-5元/车次，超过2小时每车
每小时加收1元，每24小时累计最高收费
15元；二轮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0-60分钟内
免费，超过60分钟，1元/车次。
2.机场停车费：15分钟以内不收费；小型车
位停车15分钟至1小时4元/辆，一小时以上每
小时加收2元/辆（不满一小时按一小时计
收）；大型车位停车15分钟至1小时8元/辆，
一小时以上每小时加收4元/辆（不满一小时
按一小时计收）;临时停车24小时内小型车位
30元，大型车位停车60元封顶；超过24小时
的，在封顶的基础上，另行计时累计加收;过
夜车辆按天计收，小型车位30元/天，大型车
位60元/天。3.车站停车收费：15分钟内免
费，分白天夜间，不同车型收费标准分别为
白天0.5元、1元、4元、6元、8元、10元/小
时；夜间1元、2元、6元、8元、10元、12元/
小时。4.景区停车收费：15分钟内免费停放
。小型客货车（11座及以下、1吨及以下）5
元/次，超过2小时按2元/小时加收。大中型客
车10元/次，超过2小时按5元/小时加收。摩托
车及电动车2元/次

芒发改字〔
2015〕5号、
芒发改字〔

2013〕98号、
芒发改字〔

2013〕97号、
芒发改字〔

2013〕10号、
芒发改字〔

2013〕42号、
芒发改字〔

2019〕245号
、芒发改字〔
2019〕223号
、芒发改字〔
2020〕100号

县、市人
民政府

交通运
输部门

是 否 否

补偿
成本
加合
理盈
利

1.景区

停车收
费只包
括勐巴
娜西珍
奇园、
芒市大
金塔、
银塔。
2.芒市

孔雀谷
、芒市
仙佛洞
不得另
行收取
停车服
务费。
3.收费

时限界
定、标
准以具
体文件
为准。

（二）政府投
资建设（设
立）的停车场
（库、泊位）
收费

二、汽车
客运站服
务收费

（一）车辆
站务基本服

务收费

1.车辆安全服务费：每辆次收费不超过20元
（试行）

德交发〔2017
〕220号

州人民
政府

交通运
输部门

是 否 否

补偿
成本
加合
理盈
利



德宏州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
（文号）

定价部
门

行业主
管部门

是否
涉企

是否行政
审批前置

是否涉进
出口环节

定价
方法

备注

交通
服务
收费

二、汽车
客运站服
务收费

（一）车辆
站务基本服

务收费
2.客运代理费：按客运运费的一定比例，最
高不超过以下标准：一级站10%，二级站
8％，三级站和三级以下站6％。

德交发〔2017
〕220号

州人民
政府

交通运
输部门

是 否 否 补偿
成本
加合
理盈
利（二）旅客

基本服务收
费

1.退票手续费：（1）当次客运班车开车时间
２小时前办理退票，按不超过票面金额10%
计收，不足0.5元按0.5元计算；（2）当次客
运班车开车前２小时以内办理退票，按不超
过票面金额的20％计收退票费，不足１元按
１元计算；（3）开车后不再退票。                                                                                                                                            
2.旅客站务费：每人次0.8元。

德交发〔2017
〕220号 否 否 否

公用
事业      
服务
收费

三、居民
燃气工程
安装费

居民用户: 1.普通单元楼:芒市、瑞丽3500元/
户；陇川、盈江、梁河3700元/户。2.联体别
墅：芒市、瑞丽4600元/户；陇川、盈江、梁
河4800元/户。3.独立小院别墅：芒市、瑞丽
4900元/户；陇川、盈江、梁河5100元/户。4.
高层建筑：芒市、瑞丽3700元/户；陇川、盈
江、梁河3900元/户。

德发改价格〔
2010〕226号
、德发改价格
〔2013〕674

号

州人民
政府

住建部
门

是 否 否

补偿
成本
加合
理盈
利

四、生活
垃圾处理
收费

居民生活垃
圾处理收费

城（镇）常住居民、城（镇）暂住人口3元/
人.月。

德发改价格〔
2005〕281号
、瑞发改字〔
2009〕136号
、盈发改价格
〔2010〕67号
、梁政复〔

2009〕97号、
陇发改价格〔

2010〕2号

州政府
所在地
由州人
民政府
制定，
其他县
市由各
县市人
民政府
制定

生态环
境部门

是 否 否

补偿
成本

垃圾收
费分类
、标准
以具体
文件为
准。



德宏州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
（文号）

定价部
门

行业主
管部门

是否
涉企

是否行政
审批前置

是否涉进
出口环节

定价
方法

备注

公用
事业      
服务
收费

四、生活
垃圾处理
收费

非居民生活
垃圾处理收

费

1、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2元/人.月
。
2.商品流通业: (1）≤20㎡9元/月/户; （2）21-
60㎡10-20元/月/户卫站核定）
（3）61-140㎡20-45元/月/户;（4）>140㎡45-
60元/月/户（具体标准由环核定）
3.饮食服务业：（1）电影、录像放映90-150
元/月/户；（2）旅馆业1.5元/床/月；（3）正
餐6元/桌/月；（4）快餐2元/天/户；（5）早
、晚点及其它饮食摊点2元/天/户；（6）其他
服务业（具体标准由环卫站核定）：①≤20㎡
30元/月/户；②21-60㎡30-60元/月/户；③61-
140㎡60-90元/月/户；④>140㎡90-100元/月/
户。4.卸蔬菜的机动车：5-10元/次/车（具体
标准由环卫站核定）。5.临时摊点（具体标
准由环卫站核定）：（1）蔬菜摊0.5-1元/摊/
天；（2）水果摊2-5元/摊/天；（3）其他 2元
/摊/天。 6.建筑工程：1元/㎡。  7.装潢工程：
工程造价的2‰。  8.公测入厕费：0.2人/次。  
9.单位（个人）临时委托清运处生活垃圾：
170元/吨或12元/桶。10.单位（个人）委托清
运粪便：60元 /车（2.5吨）。  11.单位（个
人）委托洒水：200元/车（10吨）。 12.单位
（个人）委托清扫保洁： 0.1 元 /㎡ /天。       
13.单位（个人）自运生活垃圾处理费：140
元/吨。 14.修理业：（1）机动车修理①≤100
㎡15-30元/户/月；②100㎡以上30-90元/户/月
（2）非机动车修理10元/户/月。15.营运交通
工具：（1）卧铺车10元/辆/月；（2）中巴车
7元/辆/月；（3）微型车、出租车3元/辆/月；
（4）正三轮摩托车1元/辆/月

德发改价格〔
2005〕281号
、瑞发改字〔
2009〕136号
、盈发改价格
〔2010〕67号
、梁政复〔

2009〕97号、
陇发改价格〔

2010〕2号

州政府
所在地
由州人
民政府
制定，
其他县
市由各
县市人
民政府
制定

生态环
境部门

是 否 否

补偿
成本

垃圾收
费分类
、标准
以具体
文件为
准。



德宏州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
（文号）

定价部
门

行业主
管部门

是否
涉企

是否行政
审批前置

是否涉进
出口环节

定价
方法

备注

其他
特定
服务
收费

五、危险
废弃物处
置收费

医疗废物处
置费

1.有固定床位的医疗机构收费标准为：
2.65元/床•日。                                                            
2.无固定床位的诊所的收费标准为：190
元/月。                                                                                                                  
3.无固定床位的门诊部的收费标准为：
540元/月。                                         4.无固
定床位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收费标准
为：590元/月。                              5.无固
定床位的中心血站的收费标准为：3500
元/月。                                      6.无固定床
位的医疗教育机构教学医废的收费标准
为：170元/月。                                                   
7.对海关检验检疫机构、畜牧兽医部门、
动物医院、养殖厂（场）等非医疗机构
产生的医疗废物按重量计收，计收标准
为5.20元/公斤。

德发改价格
〔2020〕

306号

州人民
政府

生态环
境部门

是 否 否

补偿
成本
加合
理盈
利



德宏州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
（文号）

定价部
门

行业主
管部门

是否
涉企

是否行政
审批前置

是否涉进
出口环节

定价
方法

备注

其他
特定
服务
收费

六、生猪等
畜生、禽类
定点屠宰
（加工）服
务收费**

47元/头
德发改收费
〔2015〕
198号

州、县
市人民
政府

农业农
村部门

是 否 否

补偿
成本
加合
理盈
利

注：一、授权州、县市人民政府制定的收费范围、具体收费标准等相关内容以州、县市制定的具体收费标准文件为准。    　　　　　　　　　　　　   　
二、标记“**”的是拟放开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因涉及相关法律法规或定价目录的修订，暂未从政府定价经营生收费目录清单中删除。
三、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根据价格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等改革进展，实行动态调整。                                                    
四、省级收费目录未列入本级收费目录清单范围。


